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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公司因政府招商需要或城中村改造等种种原

因会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或财政返还，如土地出让金返还，或对

已缴纳的营业税及附加、土地增值税、所得税等进行先征后

返。对这些财政资金返还在会计和税务上如何处理是财务人

员比较关心的问题。下面谈谈笔者观点，以供参考。

一、财务上的处理

1援 税收返还的财务处理。对于收到的各种税收返还，到

底应确认为营业外收入，还是冲减已交纳的税金，在会计操作

上具有较大的争议。根据《财政部关于减免和返还流转税的会

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财会字［1995］6号）的规定：企业实际收

到即征即退、先征先退、先征税后返还的营业税、消费税，借记

“银行存款”科目，贷记“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商品销售税

金及附加”、“营业税金及附加”等科目。对于直接减免的营业

税、消费税，不做账务处理。部分财务人员以该文件作为依据，

认为收到的即征即退、先征先退、先征税后返还的营业税，应

冲减“营业税金及附加”。当然，无论是冲减“营业税金及附

加”还是直接计入“营业外收入”对利润的影响是一致的。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以下简称

“政府补助准则”）的规定，税收返还是指政府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采取先征后返（退）、即征即退等办法向企业返还的税款，属

于以税收优惠形式给予的一种政府补助。由此可见，企业收到

的税收返还应按政府补助准则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政府补

助有两种会计处理方法：收益法和资本法。收益法是将政府补

助计入当期损益或递延收益，而资本法是将政府补助计入所

有者权益。很明显，税收返还应按收益法核算，计入当期损益

或递延收益（在实际受益当期转入当期损益）。同时，政府补助

房地产开发公司税收返还、

财政资金返还的财税处理

郭军前

渊江西日报社计划财务部 南昌 330000冤

【摘要】房地产开发公司因政府招商需要或城中村改造等原因会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或财政返还，本文试着从财务与税

务两个角度探讨财政资金返还的业务处理。

【关键词】财政资金 返还 财税处理

援 上窑71窑阴

行为均视为正常行为时，企业的风险评估，只有等到高管被送

往司法机构之日起方能起到作用。

（3）控制活动分析。控制活动作为最具体的内部控制要

素，在企业实际运作中是最容易纠正和预防的，但恰恰是最显

而易见的一些控制活动，由于没有实施，给舞弊动机者创造了

机会，给企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本案中缺乏相应的监督部门。从公司设立之初开始，就漠

视法律的存在，虚假出资，这既是对股东的违约，又是对公司

债权人的不作为，并且对日后的经营中董事长（自然人）虚构

负债，违法转移财产，没有任何监督和异议。对于中外合资经

营企业缺乏相应的控制活动保障资金的安全，致使董事长多

次利用职务之便大额侵占公司财产，直至案件暴露。

（4）监督分析。监督作为贯穿内部控制事前事中事后的要

素，在本案中均没有得到最基本的体现。作为反映经济活动的

财务人员成了董事长侵占财产的助手。本应履行监督职能的

会计人员，通过虚构一笔又一笔不合规合法的债权债务，帮董

事长转移和侵占财产。财务人员更不曾去检查原始凭证的真

实性、合法性。而公司账目作为监督经济活动的历史记录，其

自身的合规合法性已被篡改的面目全非，然而正是这样无视

会计记录监督作用的人，会计记录的矛盾与漏洞又将其全部

暴露出来。这就是由人至物、由物至人的相互监督。

（5）信息与沟通分析。信息与沟通是公司通过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报告等方式向外界及内部传递信息，反映公司经营运

作情况的方式。作为民营企业，它们并没有强制规定公开公布财

务报告等一系列信息披露报告，更没有规定内部信息披露，在

两权分立的情况下，经营者受托责任的解除是无法体现的。

本案中，若实施适当的内部审计活动，对日常经营活动持

续审计和监督，并将审计结果予以公示，将会对高管的行为起

到一定的警示作用，就能将公司损失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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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如果采用收益法核算，应采用收益法中的总额法，即在确

认政府补助时，将其全额确认为收益，而不是作为相关资产账

面余额或者费用的扣减。政府补助准则已明确规定，收到的税

收返还不能作为“营业税金及附加”的减项，而应将其全额确

认为收益。因此，收到税收返还时会计处理为：借：银行存款；

贷：营业外收入（或递延收益）。如计入“递延收益”，则在分摊

受益期间，借：递延收益；贷：营业外收入。

2援 收到财政资金返还的财务处理。收到的财政资金返还

主要有土地出让金返还、公共配套设施费用补偿款等，对于这

部分财政资金返还的处理，是直接冲减成本，还是确认为营业

外收入，不仅取决于财务人员的职业判断，更取决于业务的实

质。根据《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办法》（国税发

［ 2009］31号）的规定，企业在开发区内建造的邮电通讯、学

校、医疗设施应单独核算成本，其中，由企业与国家有关业务

管理部门、单位合资建设，完工后有偿移交的，国家有关业务

管理部门、单位给予的经济补偿可直接抵扣该项目的建造成

本，抵扣后的差额应调整当期应纳税所得额。从该文件中可以

看出，对收到的配套设施补偿款，财务上可以直接抵扣开发成

本，而且抵扣开发成本与土地增值税清算上处理是一致的，因

此笔者倾向于抵扣开发成本，而不是计入收入。即收到配套设

施补偿款时，借：银行存款；贷：开发成本———配套设施费。

对于收到的土地出让金返还，一般来讲，是由房地产公司

拍下土地使用权，缴纳土地出让金后，地方政府再通过财政部

门对土地出让金进行部分返还。在缴纳土地出让金的过程中，

地方土地交易中心是根据实际缴纳的金额开具行政事业单位

收据，也就是说，房地产开发公司是收到全额行政事业单位收

据。从业务的实质上说，房地产取得的土地使用权金额，就是

缴纳的全部土地出让金金额，否则土地交易中心不会开具全

额行政事业单位收据。因此，房地产开发公司收到的土地出让

金返还与缴纳土地出让金在会计处理上是两笔业务，不能直

接进行冲减。即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全额作为开发成本，而收到

的土地出让金返还应确认营业外收入，借：银行存款；贷：营业

外收入。

二、税务上的处理

1援 所得税的处理。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财政

性资金 行政事业性收费 政府性基金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

题的通知》（财税［2008］151号）的规定，财政性资金是指企业

取得的来源于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财政补助、补贴、贷款贴

息，以及其他各类财政专项资金，包括直接减免的增值税和即

征即退、先征后退、先征后返的各种税收，但不包括企业按规

定取得的出口退税款。很明显房地产开发公司收到的财政资

金返还和税收返还均属于财政性资金部分，除属于国家投资

和资金使用后要求归还本金的以及县级以上财政、税务部门

规定了专项用途的财政性资金以外，房地产开发公司收到的

财政资金返还均应计入企业当年收入总额。也就是说，税收返

还应计入收入总额。另外，根据《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

得税处理办法》（国税发［2009］31号）的规定，企业在开发区

内建造的邮电通讯、学校、医疗设施应单独核算成本，其中，由

企业与国家有关业务管理部门、单位合资建设，完工后有偿移

交的，国家有关业务管理部门、单位给予的经济补偿可直接抵

扣该项目的建造成本，抵扣后的差额应调整当期应纳税所得

额。房地产开发公司收到的公共配套设施补偿款，由于直接抵

扣了该项目的成本，抵扣后的差额调整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

因此该部分补偿款间接地在所得税上进行了纳税。从实际效

果上看，无论是冲减成本，还是计入营业外收入，在所得税方

面，结果都是一致的，最后都影响了应纳税所得额，从而缴纳

了所得税。

2援 土地增值税的处理。对于税收返还，因其不是房地产

销售收入，也不进入成本，因此不影响土地增值税清算。

对于配套设施的补偿款，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

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2006］187号）第四条土地增值税的扣除项目第三款“1.建成

后产权属于全体业主所有的，其成本、费用可以扣除；2.建成

后无偿移交给政府、公用事业单位用于非营利性社会公共事

业的，其成本、费用可以扣除；3.建成后有偿转让的，应计算收

入，并准予扣除成本、费用”的规定，建成后有偿转让的配套设

施应就取得的补偿款计算收入，并准予扣除成本，以此计算土

地增值税。

对于土地出让金返还，以全额作为扣除基数，还是以扣除

返还款作为扣除基数，税企双方存在着很大分歧。从房地产开

发公司的角度，在土地增值税清算时，当然应该就全额支付的

土地使用权款项来扣除，而不应以扣除土地出让金返还后的

余额来扣除。根据《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土地增值税

可扣除项目“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是指纳税人为取

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地价款和按国家统一规定交纳的有关

费用。可扣除的土地成本是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即

向土地交易中心所支付的金额，如果是全额支付的并全额开

具了行政事业单位收据的，应以支付的金额作为可扣除金额。

但是也有些地方税务机关认为土地出让金的返还其实是变相

地降低土地出让金的行为，没有竞拍土地使用权就不会有土

地出让金的返还，先收取土地出让金后返还部分款项只不过

是形式上成为两笔独立的经济业务，从业务实质上讲仍然是

一笔业务。因此，越来越多的税务机关认为应该按土地出让金

返还后的余额作为扣除基数，其中有些地方税务机关已出具

相关文件进行明确。因此，房地产开发公司要想以土地出让金

全额作为扣除基数，以增加可扣除项目金额的做法正遭受到

越来越多限制。房地产开发公司应提前与税务机关进行良好

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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